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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訴，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疑未詳查事證，率

予核發通緝犯認證文書，導致海外通緝犯利

用授權認證在台進行不法行為，損及權益等

情。究外交部及相關單位核發認證過程是否

有疏失？有無違背法令？認有深入瞭解之必

要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訴，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疑未詳查事證，率予核發

通緝犯認證文書，導致海外通緝犯利用授權認證在台進

行不法行為，損及權益等情乙案，案經本院向外交部領

事事務局、法務部、臺北市政府地政局等調閱相關卷證

，並於 101 年 8 月 6 日、28 日及同年 9 月 6 日約詢外交

部領事事務局、法務部、臺北市政府地政局等相關主管

人員，茲將調查意見臚列如下： 

一、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及駐橫濱辦事處受理柯陳○○歷

來文件證明申請，欠缺警覺而未盡嚴謹，重蹈過去駐

英國代表處辦理汪○○文件證明缺失，洵屬重大違誤 

(一)按外交部 92 年 3 月 11 日 TC202 號電：「各館受理

各類文件驗證，倘有疑慮或具有高度敏感性者，均

請先報部核示後，始得驗發」。 

(二)查柯陳○○於 93 年 5 月 10 日因違反稅捐稽徵法，

遭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(下稱臺北地檢署)通緝

，嗣該署於 100 年 8 月 8 日及同年 10 月 19 日復以

其偽造文書為由併案通緝。100 年 5 月 17 日，柯陳

○○持五份授權書至駐橫濱辦事處申辦文件證明，

經該處依駐外館處受理在國外之列註人士申辦文件

證明作業規定，以同日橫 315 號通報單通報列管機

關臺北地檢署。嗣該署以同年月 20 日北檢治出 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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偵 5440 字第 34570 號函復該處略以：「被告柯陳○

○係因違反稅捐稽徵法為本署通緝，就本件土地買

賣有礙日後積欠稅捐罰款之追繳，應不予准許。」

駐橫濱辦事處爰未核發上開五份授權書之文件證明

予柯陳○○。經本院檢閱柯陳○○申辦資料影本，

其所持五份授權書分別為： 

項次 被授權人 授權事項 標的 

A 張○○ 遺產稅擔保、實

物抵繳、過戶登

記、完納、解除

禁止處分、撤銷

查封等 

柯○○遺產 (含土

地 18 筆、銀行存款

3 筆、股票 7 筆) 

B 羅○○ 遺產稅擔保、實

物抵繳、過戶登

記、完納、解除

禁止處分、撤銷

查封等 

同上 

C 羅○○ 代理本人與債

權人協商、清償

、和解及撤銷執

行等 

臺北市中正區臨沂

街四小段○、○、

○、○、○、○、

○、○、○ 

D 羅○○ 代理本人出售

不動產予張○

○之買賣，履行

依買賣契約應

完成之所有權

移轉登記等 

同上 

E 羅○○ 塗銷土地扣押

、假處分、強制

同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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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查封及一

切限制處分登

記之訴訟、非訟

及強制執行行

為等 

惟查，柯陳○○嗣後仍陸續持各種文件或授權書，

至該處申辦文件證明。經本院檢閱柯陳○○歷來申

辦資料，柯陳○○嗣後提出之授權書，部分與 100

年 5 月 17 日其所提出之授權書相同，其相同情形如

下，足徵駐橫濱辦事處疏於警覺，未詳細逐一核對

，竟將內容相同之授權書予以核發。 

申請日期 核發日期 相同情形 備住 

100.8.5 100.8.16 同 D、E  

100.8.8 100.8.24 同 B、E  

100.8.29 100.9.7 同 A、B  

100.12.26 100.12.27 同 D (非列註人士) 

101.1.4/5 101.1.12 同 D、E  

101.5.14 101.5.25 同 A  

101.8.16 101.9.3 同 E  

(三)駐英國代表處辦理通緝犯汪○○申請文書驗證，因

未確實詳查有無駐外領務人員辦理公證事務辦法第

7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，業經本院提案糾正外交部在

案。本案柯陳○○亦遭通緝，而臺北地檢署業已建

議駐橫濱辦事處，對柯陳○○100 年 5 月 17 日申辦

之文件證明不予准許。惟該處對柯陳○○嗣後陸續

提出之文件證明申請，竟未詳實核對與先前提出之

文書是否相同，亦未請求列管機關再三確認通報內

容有無前後矛盾，更未依該部 92年 3 月 11 日 TC202

號電意旨報外交部核示，一再以列管機關無明確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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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該處拒絕，即予核發，足徵外交部及各駐外館處

未能深切檢討記取教訓，對通緝犯一再申請文書驗

證欠缺警覺，致使相類違失履履肇生，戕害國家利

益，洵屬重大違誤。 

二、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及駐橫濱辦事處，未能維護國家

利益與公共秩序，並協助國內相關司法機關公權力

行使，對申請文件證明之審查未盡確實，流於形式

，核屬重大違失 

(一)按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件證明條例(下稱證明條例)

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：「文書驗證之申請，有下

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主管機關或駐外館處應不予受

理。但其情形得補正者，應先定期令其補正：……

三、申請目的或文書內容明顯違反我國法令、國家

利益，或有背於公共秩序、善良風俗或有其他不當

情形。四、申請目的或文書內容明顯違反國際條約

、慣例或領務轄區當地之法令。」；駐外館處受理

在國外之列註人士申辦文件證明作業規定(下稱作

業規定)：事前通報(副知外交部領事事務局)：列註

人士及申辦案件類別：一、通緝犯、法務部調查局

提列之外逃通緝犯及法務部行政執行署（處）之列

註人士申辦之所有案件。」；辦理情形：「『海外

列註人士通報』各列管機關（單位）接獲通報後，

應依職權自行採取必要作為，除審酌該文件內容確

有脫產、洗錢、更為其他犯罪或其他有礙於案件進

行追訴、審判或執行時，應載明建議不予受理之具

體事由，儘速於十個工作天內書面通知（電傳）駐

外館處並副知本部領事事務局，其他則無需另函覆

，駐外館處於十個工作天後，逕依文件證明一般作

業規定辦理」。 

(二)對現行文件證明與作業規定辦理方式，外交部領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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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務局查復稱：通報係基於行政機關協力互助原則

，對原列管或追緝機關善盡通知之責，以便上開機

關掌握該等列註人士行蹤，並爭取時效採取必要處

置措施，並非徵詢該等機關對文件證明申請案之准

駁意見。對授權書內容審查，僅能就明顯違反我國

法令、國家利益，或有背於公共秩序、善良風俗或

有其他不當情形審認。 

(三)惟以柯陳○○向駐橫濱辦事處申辦文件證明為例，

自 100 年 5 月 17 日起迄 101 年 8 月 16 日止，其前

後向該處申辦文件證明共計 31 次。其中，柯陳○○

於 100 年 12 月 1 日至 27 日遭撤銷通緝，其該期間

之 6 次申請，駐橫濱辦事處均予核發。除外之列註

期間，僅 100 年 5 月 17 日及 20 日之申請，因列管

機關臺北地檢署建議不予核發外，駐橫濱辦事處對

其餘 23 件申請案，均以「原列管機關無明確要求該

處拒絕受理本案」為由，核發文件證明予遭通緝列

註之柯陳○○，此有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所製柯陳○

○文書驗證案大事紀在卷可按。次據外交部領事事

務局統計，自 100 年 8 月至 101 年 7 月間，遭列註

之通緝犯至我國各駐外館處申辦文件證明者，計

106 件。其中未予核發者，計 16 件(扣除自行撤回

申請者 2 件)，其中僅 2 件為駐外館處自行研判不予

核發，其餘不核發之理由亦係基於列管機關函復建

議不予核發，此有該局 101 年 8 月 29 日領三字第

1015306654 號函可稽。 

(四)查證明條例第 15 條規定：「文書經驗證者，僅證

明文書上之簽章為真正或文書形式上存在，其文書

所載內容不在證明之列」及同條例第 11 條立法理

由：「為維護文書驗證或出具證明之公信力，並保

障國家利益或避免損害他人或公眾利益，爰於第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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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規定主管機關或駐外館處應不予受理文書驗證

申請之情形。…基於維護我國法律秩序及國家利益

，爰為第三款規定」可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及各駐

外館處除驗證文書真實性外，更肩負維護我國法律

秩序及國家利益之責。然據前揭說明，各駐外館處

實際辦理證明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「申請目

的或文書內容明顯違反我國法令、國家利益，或有

背於公共秩序、善良風俗或有其他不當情形」審查

時，僅將被列註人士之申請文書資料傳真至列管機

關，嗣依列管機關回函內容作為核發文件證明之准

駁依據。若列管機關未建議不予核發，即核發予列

註人士文件證明，形同本身不作審查與判斷。換言

之，各駐外館處將審查及維護我國法律秩序及國家

利益責任，一概推予列管機關，致使對文件證明申

請目的與內容之審查，流於空洞。 

(五)綜上，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及各駐外館處，未確實依

據證明條例對列註人士申辦文件證明進行相關審

查，一概以列管機關回函作為准駁憑據，怠於履行

證明條例所課予維護我國法律秩序及國家利益之

責，致審核機制形同虛設，核屬重大違失。 

三、現行「駐外館處受理在國外之列註人士申辦文件證明

作業規定」將各列管機關納入規範對象，並課予各列

管機關相關作為義務，容欠周妥，行政院允宜統合外

交部及各列管機關檢討修正 

(一)按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1 項：「本法所稱行政規

則，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，或長官對屬官，依

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，所為非

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、抽象之規定。」

；駐外館處受理在國外之列註人士申辦文件證明作

業規定(下稱作業規定)：事前通報(副知外交部領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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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務局)：列註人士及申辦案件類別：一、通緝犯、

法務部調查局提列之外逃通緝犯及法務部行政執行

署（處）之列註人士申辦之所有案件」；辦理情形

：「『海外列註人士通報』：各列管機關（單位）

接獲通報後，應依職權自行採取必要作為，除審酌

該文件內容確有脫產、洗錢、更為其他犯罪或其他

有礙於案件進行追訴、審判或執行時，應載明建議

不予受理之具體事由，儘速於十個工作天內書面通

知（電傳）駐外館處並副知本部領事事務局，其他

則無需另函覆，駐外館處於十個工作天後，逕依文

件證明一般作業規定辦理；『國內列註人士通報』

：各列管機關（單位）接獲外交部領事事務局、外

交部中部、南部、東部辦事處通報後，應依職權自

行採取必要作為，除審酌該文件內容確有脫產、洗

錢、更為其他犯罪或其他有礙於案件進行追訴、審

判或執行時，應載明建議不予受理之具體事由，儘

速於四個工作天內書面通知通報單位，其他則無需

另函覆，通報單位於四個工作天後，逕依文件證明

一般作業規定辦理」。 

(二)對現行文件證明與作業規定辦理方式，外交部領事

事務局查復稱：實施以來，偶有部份列管機關函復

駐外館處，除少數個案以申請人有脫產之嫌或稅款

未繳清而建議不予核發外，尚有僅說明列管原由，

或檢附起訴書（判決書），或說明個案審理情形後

，請駐外館處自行依職權處理，造成駐外館處困擾

。 

(三)細查前開作業規定內容，除要求駐外館處辦理事前

及事後通報外，其他事項諸如期間、通報內容等，

規範對象均為列管機關。惟查，作業規定既無法律

授權，主要規範內容又係業務處理方式，性質核屬



8 

 

行政規則，縱訂定過程曾召集各列管機關與會，發

布時亦函送各列管機關，惟以作業規定規範各列管

機關，甚至課予各列管機關相關作為義務，容有疑

義。 

(四)次查，證明條例第 1 條明定外交部及駐外館處辦理

文件證明；第 2 條明定主管機關為外交部；第 11

條第 1項各款明文課予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及各駐外

館處除驗證文書真實性外，並有維護我國法律秩序

及國家利益之責。然作業規定卻要求各列管機關應

載明建議不予受理之具體事由，不但與前揭規定相

互矛盾，且顯屬將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及各駐外館處

自身審核職責，一概推予列管機關辦理，核屬未當

。而實際作業方式既推予列管機關辦理，則前揭查

復所稱「通報作業並非徵詢該等機關對文件證明申

請案之准駁意見」，並非屬實。 

(五)綜上，文件證明業務之承辦機關既為外交部及各駐

外館處，作業規定卻要求各列管機關應載明不予受

理之具體事由，與證明條例已相矛盾，將屬自身審

核職責，概推予列管機關處理，殊有未當。而作業

規定之法律性質屬行政規則，惟規範對象卻包含各

列管機關(如各級法院及各級法院檢察署)等，並課

予各列管機關相關作為義務，與法制作業恐未相符

，行政院允宜統合外交部及各列管機關共同檢討修

正。 

四、現行作業規定與通報作業機制恐因撤銷通緝而形成

列註之空窗期，行政院允宜統合外交部及各列管機關

共同檢討作業規定，俾強化文件證明之審核功能 

(一)按刑事訴訟法第 84 條：「被告逃亡或藏匿者，得通

緝之」、第 87 條第 1 項：「通緝經通知或公告後，

檢察官、司法警察官得拘提被告或逕行逮捕之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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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項：「通緝於其原因消滅或已顯無必要時，應

即撤銷」。 

(二)查臺北地檢署於 100 年 11 月 29 日撤銷對柯陳○○

通緝，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則於同年 12 月 30 日對柯

陳○○另為通緝。在此期間，柯陳○○未遭其他機

關通緝，訊據駐橫濱辦事處領務秘書稱，在此期間

柯陳○○並非列註人士，依前開作業規定無需通報

列管機關。次查，據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101 年 8 月

29 日領三字第 1015306654 號函，自 100 年 8 月 1

日至 101 年 7 月 31 日止，已遭列註之通緝犯至各駐

外館處申辦文件證明，計 106 件。惟列管機關對駐

外館處之通報未予回復者，計 38 件，即不回復之比

例高達 35.8%。現行作業規定要求各列管機關應將

建議不予受理文件證明之具體理由載明固有未當，

惟倘各列管機關不提供列註人士相關列註原由，外

交部領事事務局及各駐外館處亦將無從審查列註人

士申辦文件證明有無損害國家利益與公共秩序。 

(三)揆諸上情，現行通報作業方式確有檢討改進空間，

各列管機關須提供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及各駐外館處

充足資訊，供其判斷核發文件證明予列註人士是否

危害法律秩序與國家利益，不宜置之不理或不予回

應。又司法機關倘依法撤銷通緝，列註將隨同消失

，旅外人士在此期間申辦文件證明，依現行作業規

定無需辦理通報，就此制度所致空窗期間，應如何

維護法律秩序與國家利益，行政院作為外交部、法

務部之上級機關，允宜正視上開列註人士通報作業

相關缺陷，通盤檢討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及各駐外館

處所需研判資料、各列管機關回復義務與提供資料

之範圍及期限，以及司法機關撤銷通緝後，應如何

維護法律秩序與國家利益等，統合各列管機關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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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，務求無縫接軌，俾使各機關發揮應有職責，

維護國家利益並兼顧民眾權益。 

五、內政部及法務部允宜對各級檢察署囑託地政機關為

扣押處分嗣後遭法院撤銷之後續辦理方式共同研商

，俾維護人民權益與司法公信力 

(一)按刑事訴訟法第 133 條第 1 項：「可為證據或得沒

收之物，得扣押之」；土地登記規則第 147 條：「

查封、假扣押、假處分、破產登記或其他禁止處分

之登記，應經原囑託登記機關或執行拍賣機關之囑

託，始得辦理塗銷登記。但因徵收、區段徵收或照

價收買完成後，得由徵收或收買機關囑託登記機關

辦理塗銷登記」；限制登記作業補充規定第 14 點：

「檢察官函請登記機關辦理禁止處分登記，應予受

理」。 

(二)緣臺北地檢署以 100年 12月 9日北檢治夜 100偵緝

1865 字第 85491 號函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(下稱

建成所)略以：「柯陳○○名下之 9 筆土地，應予限

制登記……被告柯陳○○涉嫌逃漏稅捐等案件，現

由本署偵辦中。被告柯陳○○從未到案說明案情，

據查目前正申請移轉過戶登記中，於柯陳○○到案

釐清案情前，認有保全證據之必要。……」，囑託

該所辦理土地限制登記。該所爰依限制登記作業補

充規定第 14 點辦竣禁止處分登記，並於同月 12 日

駁回柯陳○○等人申請之抵押權設定及買賣所有權

移轉登記案。柯陳○○不服，依刑事訴訟法第 416

條提出準抗告，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(下稱臺北地院

)以 101 年 1 月 4 日 100 年度聲字第 3494 號刑事裁

定撤銷前揭限制登記處分。柯陳○○代理人爰持該

裁定向建成所申請塗銷該限制登記。 

(三)惟查，臺北地院撤銷該限制登記處分後，臺北地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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署僅先後以 101年 1月 13日北檢治出 100偵緝 1852

字第 03264 號函、101 年 1 月 30 日號北檢治出 100

偵緝 1865 字第 05210 函建成所，告知先前囑託辦理

之限制登記處分業經臺北地院撤銷，惟仍請建成所

依法處理。本案臺北地檢署為囑託機關，其所囑託

辦理之限制登記處分嗣後既遭法院撤銷，惟該署卻

仍函請建成所依法辦理，而未囑託建成所辦理塗銷

，致建成所無從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 147 條辦理塗

銷，法院裁定意旨亦無從落實，茲生疑義。嗣經臺

北市政府地政局多次函請內政部釋示，復經該部函

詢法務部，建成所終依內政部 101 年 3 月 16 日內授

中辦地字第 1016032398 號函：「……扣押處分，嗣

經法院裁定撤銷確定，因該處分已自始失其效力，

相關機關或第三人所為之禁止處分等即因失其法律

上原因而失所附麗，自應回復未受限制處分之狀態

，檢察官亦毋庸依上揭規定再為撤銷扣押，惟檢察

機關仍應速將扣押處分已經法院裁定撤銷確定之意

旨，通知第三人及受扣押人……」據以辦理，始化

解上開爭議。足徵現行檢察機關於偵查期間所為相

關保全證據處分，嗣後遭法院裁定撤銷者，地政機

關應如何辦理後續塗銷作業，現有機制未盡周全，

致遭限制登記之土地所有人於塗銷作業辦理前，無

從行使權利，核有未當。 

(四)綜上，內政部與法務部允宜對各級檢察署於偵查期

間所為囑託扣押處分嗣後倘遭法院裁定撤銷，各級

檢察署與地政機關應如何因應處理進行研商，並將

研商結果通函各級檢察署與地政機關，俾維護土地

所有人行使財產權與司法威信，並與相關土地登記

規定一致。 



12 

 

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至二，函請外交部議處相關人員見復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一至二，提案糾正外交部。 

三、調查意見三與四，函請行政院檢討改進見復。 

四、調查意見五，函法務部及內政部共同改進見復。 

五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外交及僑政、司法及獄

政聯席會議處理。 

調查委員：葉耀鵬  

 

 

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1 0 1 年   1 0  月       日 

附件：本院 101 年 6 月 8 日院台調壹字第 1010800199 號派查

函暨相關案卷宗。 

 

 


